
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园电子版志愿时申请

及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1. 为推动南校园志愿服务活动的高效开展，提高志愿服务社团的组

织水平，规范志愿服务时长（下简称志愿时）的认定与记录方法，

推广志愿时记录电子化，特制定本办法。 

2.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由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内学生组织开展

的志愿服务活动。 

3. 本办法根据《志愿服务时长》、《关于规范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工作

的指导意见》、《广东省志愿服务条例》，并结合南校园内学生志

愿服务活动的实际情况制定。 

  

第二章  志愿服务活动 

 

1. 本条例中所指的志愿服务活动，是指在中山大学南校园内由学生

发起、参与的，学生通过付出时间、知识、技能、体力等资源，

自愿、无偿地服务校园、服务社会、帮助他人的活动。 

2. 志愿服务活动的主要类别包括： 

（1） 扶贫济困、帮孤助残等面向特殊群体的帮扶类志愿服务； 



（2） 支教助学、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服务类志愿服务； 

（3） 普及文明风尚、科技推广等科普宣传类志愿服务； 

（4） 赛会保障、应急救援等公共秩序保障类志愿服务； 

（5） 促进校园建设、协助校园管理等校园服务类志愿服务。 

3. 开展志愿服务，应当遵循自愿、无偿、平等、诚信、合法的原则，

不得违背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

害国家安全。 

4. 学生组织不得以志愿服务名义进行营利性活动；但为志愿者提供

的交通、午餐等补贴不影响志愿服务的无偿性。 

5. 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广东志愿者网站志愿时系统（i 志愿系统）进

行项目发布和管理，志愿时长统一在 i 志愿平台记录，通过扫描

二维码或刷志愿者证的方式进行活动的签到与签退计时； 

6. 志愿服务类社团或学生组织招募志愿者时，必须说明志愿服务活

动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以及在活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 

7. 志愿服务活动的志愿时认证由学生组织提出申请，南校园青指及

下属志愿时审核小组对所有学生志愿时进行统一审核及监管；各

学生组织行政指导单位，包括南校园团工委、各院系团委、社团

指导老师等，对活动进行审批。 

 

第三章  志愿时申请及管理细则 

 

1. 志愿服务时间是指志愿者实际提供志愿服务的时间，以小时为计



量单位，不包括往返交通、彩排或排练、活动布场等时间；各学

生社团必须严格依据活动时长如实申报志愿时（活动组织方在筹

备、组织活动过程中的组织时长，暂不予考量，待后续出台统一

的认证方案，再进行补录）； 

2. 每日认证的志愿时数一般不超过 8 小时，最多不超过 11 小时，

每日认证时长超过 8 小时的，需要在发布活动时申请，由上级组

织审核通过后才能录入时数； 

3. 对于难以统一签到签退记录时长的活动（如学生助理值班、家电

维修、支教等），可改用自行签到签退，或活动结束后提交详细

说明及考勤文件至青指公邮，经青指审核后可通过补录记录时长。 

4. 对于其他难以定量计时的活动，志愿时记录一般遵循 i 志愿平台

记录原则；按此计算的活动志愿时长一般每次不超过 2 小时，每

日不超过 8 小时； 

5. 单日活动补录时长上限为 10 小时； 

6. 培训时长指志愿服务活动组织者在活动准备过程中开展对志愿

者的培训而付出的时间，此项不计入志愿服务时长，单独计算；

需要申请培训时长的活动需在同一张志愿时申请表内说明，并在

发布活动时将活动性质选为培训活动； 

7. 如因 i 志愿系统原因导致志愿时无法正常录入，对个人的志愿服

务证明产生影响，青指会于每学年结束前统一开具志愿时临时证

明。 

 



第三章  志愿时证明申请流程 

 

1. 志愿时申请一般流程： 

（1） 活动主办方进行志愿时申请前请确认活动策划及活动申请

已交由指导老师审核通过； 

（2） 活动主办方在活动开始前至少三天提交电子版活动策划、

已通过的活动申请表（扫描件或图片）、电子版志愿时申请表

到南校园青指工作邮箱 nxyqz1718@163.com，由青指对活

动的志愿服务属性及志愿时合理性进行审核。审查合格后青

指将向活动主办方发送审核通过确认邮件； 

（3） 活动主办方收到审核通过确认邮件后，在  i 志愿平台

（www.gdzyz.cn）上发布活动，进行志愿者招募、录用等工

作（对于分期开展的长期活动，只需进行一次志愿时申请）； 

（4） 活动主办方在相应时间内开展活动，志愿者参与活动，完

成 i志愿系统签到签退；无法在 i志愿系统成功记录的志愿者，

通过纸质考勤表记录（长期活动每次开展活动都需要进行签

到签退）； 

（5） 活动结束后一周内，活动主办方在 i 志愿上自行确认录入

志愿者志愿时长，并提交活动志愿时汇总表至青指邮箱（若

有特殊变动，请在邮件中注明）。青指依据志愿时汇总表核查

各志愿者在 i 志愿上的志愿服务时长是否准确； 

（6） 核查无异后，系统自动进行志愿时公示，公示期为 30 天。



公示期间无人提出异议，系统自动记录志愿时。 

 

2. 寒暑假开展的活动： 

（1） 学生组织举办的在寒暑假开展的志愿服务类活动，需在假

期开始前向青指提交志愿时申请； 

（2） 通过后，活动主办方登录 i 志愿后台发布活动，并及时完

成志愿者招募、录用、签到签退等工作； 

（3） 活动结束后，活动主办方于开学两周内提交志愿时汇总表

至青指邮箱 nxyqz1718@163.com（若有特殊变动，请在邮

件中注明）。 

 

3. 志愿时长补录： 

（1） 因故未能在活动开始前向青指提交相关材料，或由于 i 志

愿系统原因无法正常录入志愿时长，可进行活动补录； 

（2） 活动主办方在活动结束后两周内将活动策划、已通过审批

的活动申请表、志愿时汇总表、证明材料（活动考勤记录或

其它有效的志愿时证明）及未提前审批详细原因发送到青指

公邮，由青指对志愿时进行审核； 

（3） 审核通过后，活动主办方登录 i 志愿后台进行历史活动补

录或进行实时活动补录，并在 i 志愿上提交相应的材料，等

待上级组织审核。 

 



4. 协办类活动： 

（1） 对于协办的活动，如学生组织无法提交活动申请材料及活

动策划，可以在申请志愿时文件中附加说明，免交相关材料。 

 

第五章  志愿时数据管理与存档 

 

1. 需要申请志愿时的组织团体在新学期开学一周内填写《中山大学

广州南校园组织团体志愿时申请负责人信息表》发送到青指邮箱

nxyqz1718@163.com 

2. 青指对所有组织团体提交的《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园志愿时汇总表》

进行整理存档，保存一年，作为后续志愿时相关问题的参考文件。 

 

第六章  奖惩 

 

1. 各学院、各社团及其他组织团队志愿服务开展情况将作为院系及

社团评优的重要指标之一。 

2. 各志愿者志愿时满 100、300、600、1000、1500 小时后，可

在 i 志愿后台分别申请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级志愿者。

星级志愿者在教育，税务、购物、交通等领域可享受团省委给予

的相应激励服务。 

3. 若违反本方案进行申请、录入志愿时等工作且经查实的组织团体，

将依据有关管理规定进行相应的处罚，最高可撤销该团体该学期



申请的所有志愿时。 

 

第七章  监督 

 

1. 志愿时申请和管理相关问题反馈 

（1） 反馈渠道： 

 ①i 志愿系统“时长公示”一栏，选择“我有异议”； 

 ②公众号“中大南校青指中心”后台； 

 ③邮箱：nxyqz1718@163.com 

（2） 需提交以下材料： 

 ①疑存在问题的活动名称； 

 ②活动可能存在的问题； 

 ③相应的辅助证明材料。 

 

第八章  附则 

 

1. 本办法不适用于校外志愿服务类组织志愿时证明，校外证明由相

关校外机构开具。 

2.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行，由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园团工委负责实

施并享有最终解释权。 

 

 



2018 年 4 月 13 日 

 共青团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园工作委员会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